墳墓遷葬委託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墓碑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之墳墓遷葬事宜，茲依民法第103條所訂內容，委託             君全權代為辦理相關之遷葬申請作業。隨案檢附身分證影本，其與正本相符，且現仍為有效資料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此致

新北市土城區公所
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人
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
身分證統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號：             
地      址：詳如申請書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詳如申請書
	委託人身分證
	受託人身分證

	正面
	正面


	反面
	反面

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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